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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达2009年度第一批福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计划和经费的通知

各有关县（市）区科技（文体）局、财政局、项目承担单位：

经研究决定，下达2009年度第一批福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计划。本批共安排市创新资金项目16项，均为2009年度省创新资金的配套项目，项目经费由当年市财政安排的市技术创新专项资金中列支。具体项目、资助经费详见附件。
请各项目承担单位抓紧签订项目合同并开具正式收据送市科技局有关业务处室审核，以便办理经费划拨手续。各承担单位应设立项目经费专帐，专款专用。

市创新资金项目的监理和验收，按照《福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验收细则》规定执行。各项目承担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认真组织项目实施并按时报送项目监理报表，项目完成时及时申请项目验收。

附件： 2009年度第一批福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计划和经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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